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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

㆒ . 這次特別會議的議題，我會認為題目應是：“加強外遊的香

港遊客應有的援助”。香港每年往外旅遊的㆟數不少，而同類事故只

要是旅遊都會發生，在內㆞會，在外㆞也會，在世界任何㆞方也會發

生交通意外事故，為甚麼只對內㆞而言呢？先前經有些政黨做些膚

淺、簡單的所謂調查，呼籲香港市民不要北㆖消費，要港消費，但聖

誕節期間較多㆟到的㆞方坐㆞起價。為甚麼沒有說話的㆟。香港要求

內㆞持香港旅遊，放寬內㆞居民來港旅遊，㆗央政府也大力支技持，

而且實效顯著。這個題目故實有誤導之嫌。話雖如此，但總的來說，

這種會議還是第㆒次，這說明政府對旅遊業真的重視抓起來。應該是

全面性外遊應有的援助才對，「保障」㆓字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（這

裏指的是凡是參加旅行團或者是購買旅遊套票者，收據㆖應蓋㆖香港

旅遊業議會印花的才可以）。

㆓ .作為外遊保障經有㆒定的資源，賠償基金經滾存有接近㆔億

元，理應好好利用，而旅遊業議會的定位只是作為同業自我規管的機

構，這些資源完全無法運用，而提供過很多建議和意見，要求提供給

旅遊者的方便和保障都無法得合理的解決（詳細資料可以由議會提

供）。為此，我會意見認為應給議會明確的定位，更明確其職責，以

及有㆒定的資源使用權。

㆔ .議會應發揮各屬會的功能，可以按路線由各屬會負責跟進以及

協助處理，因各屬會分別對各線路的情況最熟識，由他們去做最合

適。

㆕ .㆔軍未動糧草先行的道理大家都清楚，而我們要做很多事都涉

及金錢的問題，但現行的辦法，都由旅行社或個㆟先行墊支，這就出

現了不少問題，應該由議會的理事會作出決定先行墊支，解決燃眉之

急。

五 .應與內㆞管理部門加強溝通，特別是在重大節日前。

六 .旅遊管理欠規範，競爭激烈，價格過低，將貨就貨，難以保證

服務質量和安全，建議應有最低保護價，保證質素。

由於通知時間急迫，㆖述的意見只是很粗略的提出，詳細的辦法

有待研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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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對於近日有旅行團在內㆞發生交通意外有如㆘之意見：－

（㆒）  意外發生之原因，預防及減低意外的方法：

近年，由於內㆞旅遊業發展迅速，加㆖經濟改善，公路條件不斷變化，

越來越多高速公路，城市之間的車程越來越短；汽車旅遊更加普及。香港

旅行團使用長途汽車作為旅遊交通工具增多，旅行團發生嚴重意外的次數

亦有所增加。

在經濟發展，高速公路增加的同時，我們亦發現如㆘現象：－

 1. 部份公路之設備不足，例如公路旁邊之防撞欄不足，避車處太少，道
路照明不足，司機壓力太大，特別是春運繁忙時間，經常超速超時工

作，公路巡警太少或沒有，造成警告不足，部份司機沒有危險意識，

駕駛道德及心理素質不夠等。均是部份意外的主要成因。

 2. 由於競爭劇烈，少部份香港旅行社被追迎合旅客要求降價的心態，開
辦㆒些專門以長途汽車作為交通工具的旅行團，促使報名㆟數增加，

而㆒國內接待單位未有嚴格執行內㆞交通部門的要求，容許司機在疲

倦的情況㆘駕駛長途車，亦是造成公路意外增加的原因。

本會認為，要減低公路交通意外可以有如㆘之方法：

 1. 增加公路照明設施，使晚間行車之安全性增加；在公路㆖加設警告牌
及速度限制的標誌，提高司機安全意識。

 2. 加強公路及司機之監管：在公路㆖配備更多巡警，對於醉酒、疲勞及
超速駕駛者加以攔截，防止公路意外。嚴格執行內㆞有關長途駕駛的

規定。例如每㆝駕駛超過㆒定時間的汽車必須配備兩位司機輪流駕駛

等規定。違規者要嚴厲處分有關機構及扣押車輛。加強對長途汽車的

檢查次數及檢查質素，任何㆟違反規定均可以刑事起訴等。

(㆓) 旅行團意外發生後之援助，跟進問題：

在旅行團發生意外後，旅行社應第㆒間報告香港政府、香港旅遊業議

會及旅業賠償基金，以便立刻援助，防止傷者情況惡化及善後有關工作。

旅客安全永遠是放在第㆒位，有關醫療及交通費用不應成為延誤救治

的原因。本會認為現時之旅遊業賠償基金，數目龐大，但多年來使用在旅



行團意外賠償及緊急援助卻極基少，本會建議作出如㆘改變：

 1. 提高緊急援助之金額：
每位參加旅行團發生交通意外之團友最高可獲港幣㆒百萬元之援助

（現時只得十八萬元，作用有限）。有關援助，是以實報實銷形式發

放，而並非賠償金。

 2. 援助之內容應包括以㆘項目：
! 傷者緊急運送返港之交通費用，包括可租用包機運送傷者。
! 所有死者遺體之運送費用。
! 傷者返港後之醫療費用。
! 由香港旅遊業議會及賠償基金派出專㆟協助善後工作之費用等。

(㆓) 其他意見：

　　現時，任何旅行社均可以自行編制旅行線路，在收客前提交香港旅

遊業議會登記便可。本會認為，鑑於近年發生長途汽車之意外，議會在

審批有關線路時要考慮以㆘之因素：－

1. 有關線路是否已經獲當㆞旅遊局認可，適用作為旅遊之路線。是
否有合法之接待單位在經營這條線路。

2. 線路之安全性是否足夠，包括；每㆝行車時間是否合理（例如：
超過五小時或㆕百公里便可能太長）。若㆒條線每㆝行車之距離太

長，旅客及司機的休息不足，觀光時間太少，該線路之安全性及

旅遊價值便成疑問，價格是否低反而是其次。

3. 遇到意外發生較多的線路，議會應與旅行社及內㆞旅遊局開會研究，是
否在改善有關設施及制度後才容許該條線路重新收客（包括增加旅行團

之㆝數，降低每㆝行車間及距離，加長㆗途停留及觀光時間等等）。

總結：

　　要完全防止及避免發生交通意外是不可能，但只要我們能以旅客安

全為第㆒考慮因素，加㆖各個有關機構的配合；包括香港旅遊業議會，

旅行社，內㆞旅遊局，接待單位，交通及公安部門等；我們相信，減少

意少之發生及降低傷亡數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

〜全文完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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